关于开展独山子区2025年造价咨询企业及造价从业人员检查的通知

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工程造价企业及造价从业人员执业行为，提高成果文件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执业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管理工作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结合我区实际，我局将组织开展独山子区2025年造价咨询企业及从业人员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及范围
在独山子区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含分支机构），主要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市场行为、咨询文件成果质量、执业情况、参加行业信用评价情况等方面开展检查。
二、检查内容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方面
1.企业提交的基本信息是否真实准确；
2.企业是否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档案管理、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内部相关制度；
3.企业人员配备情况，如：专职专业人员配备数量，从业人员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社保缴纳情况等；
4.企业是否参与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信用评价工作；
5.疆外企业（含分支机构）在我区承揽业务的是否按规定在新疆工程建设云办理相关备案手续；
6.企业承揽造价咨询业务否签订书面合同（委托协议书），合同内容是否合规、权责清晰；
7.造价咨询业务的业务流程和操作程序是否规范、咨询成果文件是否符合三级审核制度，且盖章、签字完整；
8.咨询成果文件是否符合国家、自治区、地区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行业标准等相关要求；
9.企业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二）工程造价咨询执业从业人员方面
1.一级、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是否有效，是否按规定完成注册期内或年度继续教育学时要求。注册单位与实际执业单位是否一致；
2.是否存在“挂证”行为（注册关系与劳动关系、社保关系不一致）；
3.签署成果文件是否规范（本人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4.成果文件质量情况；
5.执业从业人员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
（一）自查自纠阶段（2025年8月30日之前）
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要按照检查内容，对近两年的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管控、归档情况、注册造价师规范管理等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做好迎检准备。
（二）现场检查阶段（2025年10月30日前）
 通过翻阅业务台账、归档文件等相关资料，对照检查内容开展相关现场检查，现场抽取受检企业的1-2个项目的造价成果文件进行评价。对检查中问题较为多的企业，开展“回头看”工作。
（三）总结阶段（2025年12月10日前）
汇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撰写检查总结，同时报送至市住建局工程造价管理站。
4、 工作要求
（一）各造价咨询企业应按照检查要求认真开展自检自查工作，积极配合检查工作，提供真实有效的相关检查资料，对于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对于拒绝检查或者不配合检查的企业，我局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二）各造价咨询企业于2025年8月30日前，将《工程造价企业自查情况表》（电子版及纸质版并加盖公章）反馈至我办。

附件：《工程造价企业自查情况表》	


                         独山子区住房和建设局
                         2025年8月11日


附件：
工程造价企业自查情况表
单位名称（公章）：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分支机构和疆外企业填写办公地址

	企业法人或负责人
	分支机构填写负责人
	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企业注册
	本地分支机构
疆内外地疆外
	企业性质
	国有集体所有制
私营其他      

	技术负责人姓名
	
	执业资格证名称及专业
	

	技术负责人职称
	
	从事专业年限
	   年

	企业人数
	

	一级造价工程师
	共   人，其中：高级职称   人，土建专业   人 
             中级职称   人，安装专业   人
               初级职称   人，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人
                            水利专业   人

	二级造价工程师
	共   人，其中：高级职称   人，土建专业   人 
             中级职称   人，安装专业   人
               初级职称   人，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人
                            水利专业   人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人员明细表
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姓名
	执业资格
	职称
	资格证书号
	证书专业
	社保缴纳号码
	继续教育完成情况
	备注

	1
	**
	/
	助理工程师
	职称证书号
	建筑
	*******
	/
	

	2
	**
	一级造价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
	安装、土建
	*******
	已完成
	

	
	
	一级建造师
	
	*******
	土建
	
	已完成
	

	
	
	
	
	
	
	
	
	

	
	
	
	
	
	
	
	
	

	
	
	
	
	
	
	
	
	

	
	
	
	
	
	
	
	
	

	
	
	
	
	
	
	
	
	


备注：1.资格证书号为一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编号或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编号；如无执业资格，填写职称证书编号。
      2.所有从业人员证件（含职称证书、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一并上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业务台账

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咨询类型
	建设单位
	送审额（万元）
	工程造价审减（增）额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委托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成果文件编制人、审核人

	
	
	
	
	
	
	
	
	
	

	
	
	
	
	
	
	
	
	
	

	
	
	
	
	
	
	
	
	
	

	
	
	
	
	
	
	
	
	
	

	
	
	
	
	
	
	
	
	
	

	
	
	
	
	
	
	
	
	
	

	
	
	
	
	
	
	
	
	
	

	
	
	
	
	
	
	
	
	
	

	
	
	
	
	
	
	
	
	
	

	
	
	
	
	
	
	
	
	
	


备注：1.填报自2024.8.1至2025.8.30的项目。
2.咨询类型为：投资估算编制、设计概算编制、招标控制价编制、竣工结算编审、全过程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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